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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698,987 89.1104 44,918,825 10.8563 137,100 0.0333

17、议案名称：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03,094 89.0631 45,114,718 10.9037 137,100 0.0332

18、议案名称：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503,094 89.0631 45,114,718 10.9037 137,100 0.0332

19、议案名称：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678,515 99.9815 76,397 0.0185 0 0

20、议案名称：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2022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657,315 99.9764 97,597 0.0236 0 0

21、议案名称：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391,812 99.9122 361,600 0.0873 1,500 0.0005

22、议案名称：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391,812 99.9122 361,600 0.0873 1,500 0.000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3.01 熊涛 370,980,406 89.6618 是

23.02 肖明华 392,546,572 94.8741 是

23.03 周琳 413,658,715 99.9767 是

23.04 郑念 413,734,712 99.9951 是

23.05 王悉山 368,017,133 88.9456 是

2、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4.01 孙燕萍 413,734,712 99.9951 是

24.02 蒋春黔 413,734,712 99.9951 是

24.03 刘信光 413,734,712 99.9951 是

24.04 涂娟 413,734,712 99.9951 是

24.05 莫德曼 413,734,712 99.9951 是

24.06 程池 413,734,712 99.9951 是

3、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5.01 李林 413,734,712 99.9951 是

25.02 李啸 399,771,521 96.620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1年度财务

决算及2022年

度财务预算报

告

83,940,142 99.5692 361,600 0.4289 1,500 0.0019

6

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84,280,042 99.9724 23,200 0.0276 0 0

7

续聘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2年

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48,254,212 57.2388 36,047,530 42.7593 1,500 0.0019

8

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确认

及2022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84,302,842 99.9995 400 0.0005 0 0

9

2022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预计的议

案

19,429,208 23.0468 64,608,741 76.6385 265,293 0.3147

10

2022年度拟开

展外汇风险和

利率风险管理

业务的议案

84,302,842 99.9995 400 0.0005 0 0

11

2022年度拟发

行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69,992,961 83.0252 507,464 0.6019 13,802,817 16.3729

12

2022年度拟开

展票据池业务

的议案

21,061,692 24.9832 63,035,050 74.7717 206,500 0.2451

13

2022年度拟开

展融资租赁业

务的议案

83,973,952 99.6093 329,290 0.3907 0 0

14

变更公司经营

范围及注册资

本并修改《公

司章程》有关

条款的议案

40,488,015 48.0266 43,608,727 51.7284 206,500 0.2450

15

修改《公司董

事 会 议 事 规

则》有关条款

的议案

39,051,424 46.3225 45,114,718 53.5148 137,100 0.1627

16

修改《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

则》有关条款

的议案

39,247,317 46.5549 44,918,825 53.2824 137,100 0.1627

17

修改《公司监

事 会 议 事 规

则》有关条款

的议案

39,051,424 46.3225 45,114,718 53.5148 137,100 0.1627

19

调整公司独立

董事津贴的议

案

84,226,845 99.9093 76,397 0.0907 0 0

20

公司董事及高

管人员2022年

度薪酬考核方

案

84,205,645 99.8842 97,597 0.1158 0 0

23.01 熊涛 41,528,736 49.2611

23.02 肖明华 63,094,902 74.8427

23.03 周琳 84,207,045 99.8858

23.04 郑念 84,283,042 99.9760

23.05 王悉山 38,565,463 45.7461

24.01 孙燕萍 84,283,042 99.9760

24.02 蒋春黔 84,283,042 99.9760

24.03 刘信光 84,283,042 99.9760

24.04 涂娟 84,283,042 99.9760

24.05 莫德曼 84,283,042 99.9760

24.06 程池 84,283,042 99.97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4、议案 6、议案 7、议案 8、议案 9、议案 10、议案 11、议案 12、议

案 13、议案 14、议案 15、议案 16、议案 17、议案 19、议案 20、议案 23、议案 24为对中

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4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的利害关系， 在表决时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詹曼、梁成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具

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298� � �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2022-051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宏裕包材拟启动非公开

定向发行股票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宏裕包材）拟启动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 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 100万

股，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35万元。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募集资金以实际认购为

准。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宏裕包材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的股票， 认购总金额672.75万

元人民币，认购股份数量为65万股。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2022年4月18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审议宏裕包材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 结合公司控股子公司宏裕包材业务

发展需要，为增加其营运资金的规模、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提升整体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宏裕包材拟启动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董事会拟授权公司及宏裕包材管理层启动非公

开定向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宏裕包材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宏

裕包材的控制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宏裕包材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宏裕包材成立于1998年11月3日，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注册地宜昌市夷陵区鸦

鹊岭桔乡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石如金，公司主营彩印复合包材产品、透气膜及注塑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为下游行业客户提供塑料彩印复合膜、食品级注塑容器以及透气膜

产品。

（二）股权结构

宏裕包材于2016年5月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代码837174，截

至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39,000,000 65.0000%

席大凤 17,999,800 29.9997%

宜昌夷陵城发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875,000 3.1250%

太一(宜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25,000 1.8750%

新余市昊颖工贸有限公司 200 0.0003%

合计 60,000,000 100.00%

（三）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064.61 58,419.63

负债总额 42,119.79 30,238.51

净资产 31,944.83 28,181.12

营业收入 59,763.83 52,330.62

净利润 3,763.71 7,110.42

二、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相关情况

（一）发行目的

宏裕包材拟通过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促进经营和发展，提高市场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增强综合竞争能力，同时扩大股本规模。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的股票。 本次

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事宜尚需经宏裕包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全国股转系统自律审查

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价格为10.35元/股。 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价格综合

考虑了宏裕包材所处行业、成长性、未来业务发展前景、每股净资产、市盈率及国有控股等

多方面因素，以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定价依

据，并与发行对象沟通后最终确定。

根据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联合中和评报字（2022）第6102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结论，于评估基准日2021年

12月31日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61,993.86万元，对应每股净资产为10.33元。

（五）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席大凤、宜昌夷陵城发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太一（宜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为宏裕包材的前十大

股东。

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六）发行数量及募集金额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650,000 6,727,500.00

2 席大凤 300,000 3,105,000.00

3 宜昌夷陵城发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300 323,955.00

4 太一（宜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700 193,545.00

合计 1,000,000 10,350,000.00

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 1,000,000股，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350,

000元。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募集资金以实际认购为准。

（七）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的股票不涉及法定限售的情形。

（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宏裕包材流动资金。

（九）发行前后宏裕包材控制权变动情况

类型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预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认购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控股股东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39,000,000 65% 650,000 39,650,000 65%

本次发行前，公司持有宏裕包材65%股份，系宏裕包材控股股东，宜昌市国资委系宏裕

包材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依旧持有宏裕包材65%股份，仍为宏裕包材控股股

东，宜昌市国资委仍为宏裕包材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向发行前后宏裕包材

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十）公司认购宏裕包材定向发行股票相关情况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宏裕包材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的股票， 认购总金额672.75万元

人民币，认购股份数量为65万股。

三、相关授权说明

公司同意授权宏裕包材董事会全权依法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相关的全部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和实施本次股票发行的具体方案，并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对具体方

案作出相应的调整；办理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申请、报备等事宜；编制、修改、补充、

提交、签署和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有关的文件、协议等；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定

向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并决定其专业服务费用；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宏裕

包材股东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有关的其

他事宜。 授权的有效期为宏裕包材股东大会通过批准本项授权的决议之日起12个月内。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将用于与宏裕包材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有利于

保障宏裕包材经营的正常发展，提升宏裕包材整体经营能力，增加宏裕包材的综合竞争力，

为宏裕包材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公司作为宏裕包材的控股股东，股东权益将受到积极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宏裕包材启动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有利于保障其经营的正常发展，提升

整体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持续推动

公司的稳健、健康发展，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宏裕包材启动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宏裕包材启动非公开定向股票能有效促进宏裕包材的发展，有利于保障公

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且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宏裕包材启动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298� � �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2022-048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8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2年4月18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一楼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参会董事11名，会议由董事长熊涛主持，公司监

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并进行了逐项表决，其中第一项、二项、三项、四项、六项议案涉

及相关董事的利害关系，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熊涛为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2025年4月18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熊涛回避表决， 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1票回避。

二、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2025年4月18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熊涛、肖明华、郑念、王悉山、蒋春黔、莫德曼、程池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熊涛、肖明华、郑念、王悉山、蒋春黔、莫德曼、程池回避表决，无关

联董事一致通过，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7票回避。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蒋春黔、周琳、刘信光、孙燕萍、涂娟、莫德曼、程池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蒋春黔、周琳、刘信光、孙燕萍、涂娟、莫德曼、程池回避表决，无关

联董事一致通过，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7票回避。

3.提名委员会委员：刘信光、熊涛、肖明华、王悉山、蒋春黔、孙燕萍、莫德曼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刘信光、熊涛、肖明华、王悉山、蒋春黔、孙燕萍、莫德曼回避表决，

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7票回避。

4.审计委员会委员：涂娟、周琳、蒋春黔、刘信光、孙燕萍、莫德曼、程池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涂娟、周琳、蒋春黔、刘信光、孙燕萍、莫德曼、程池回避表决，无关

联董事一致通过，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7票回避。

三、批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批准了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5年4月18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熊涛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熊涛回避表决， 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1票回避。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蒋春黔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蒋春黔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1票回避。

3.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信光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刘信光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1票回避。

4.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涂娟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涂娟回避表决， 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1票回避。

四、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熊涛提名， 结合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审查意见及建议，聘

任肖明华为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5

年4月18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意 见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www.sse.com.

cn）上“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肖明华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1票回避。

五、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熊涛提名，聘任高路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5年4月18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意 见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www.sse.com.

cn）上“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肖明华提名， 结合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审查意见及建议，

聘任郑念、王悉山、吴朝晖、杨子忠、刘劲松、杜支红为副总经理；聘任覃光新为财务负责人；

聘任覃先武为总工程师。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2025年4月18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意 见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www.sse.com.

cn）上“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郑念

表决结果： 关联董事郑念回避表决， 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1票回避。

2.王悉山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王悉山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1票回避。

3.吴朝晖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杨子忠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刘劲松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杜支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覃光新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覃先武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修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临2022-050号” 公告

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2022年4月修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修改《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临2022-050号” 公告

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2022年4月修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修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临2022-050号” 公告

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2022年4月修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修改《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临2022-050号” 公告

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2022年4月修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宏裕包材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临2022-051号”公告。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意 见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www.sse.com.

cn）上“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附件：个人简历

熊涛，男，54岁，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湖北宜昌磷化工业集团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宜昌楚磷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湖北兴发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

长，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安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总经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肖明华，男，55岁，在职硕士研究生，副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

副主任兼工程部部长，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 现任湖北安琪生物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周琳，女，50岁，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宜昌高新区财政局副局长、区纪工委

委员、区直机关党委委员、区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宜昌高新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现任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安琪酵母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郑念，男，53岁，在职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生

产部主管科员，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管理部副部长，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可克达拉安琪酵母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

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安琪酵

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董事。

王悉山，男，56岁，在职硕士研究生，副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

销售部副经理、副部长、副总经济师，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安琪酵母股

份有限公司酵母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蒋春黔，男，52岁，硕士研究生。 曾就职于贵州省汽车改装工业有限公司、珠海兴业技术

玻璃有限公司、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证券保荐与承销分公司。 曾主持和参与万向德农、涪陵电力、成发科技、永利带业、天华

超净等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及多家上市公司再融资、股改、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现

任广东中量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珠海市新依科蓝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丽江泸沽湖经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林海金洋源特种动力技术装

备有限公司董事、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广东富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

控总监、湖北兴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信光，男，61岁，在职研究生，资本市场资深专家。 曾历任公务员、某报业集团记者、新

华社系统记者等。 2001年开始从事资本市场的投行、投资工作，涉及股票投资和股权投资等

领域，并先后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改制、上市（IPO）、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多项服务。 曾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

立董事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

份公司独立董事、北京环球银证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孙燕萍，女，41岁，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 曾就职于湖北证监局、凯迪生态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湖北省宏泰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

部总经理、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涂娟，女，51岁，研究生学历，会计专业人才，三峡大学会计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曾任三峡大学会计系主任、三峡大学发展建设委员会专业委员（财务会计类）。 现任三峡大

学本科教学督导团成员、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教学视导团成员、宜昌市会计学会副秘书长、湖

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莫德曼，女，57岁，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生物工程技术、行业管理等相关领

域工作。 曾任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酿造车间技术主管、化学工业出版社策划编辑、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编辑、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技术主管、主任、理事、全国发

酵工程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酵母分会秘书长、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微生物育种分会专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挂职禹城市副市长。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程池，男，60岁，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主任、主任、

副院长、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发酵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任、中

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主任。 现任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全国食品与发酵工业信息中心主任、北京燕京中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食品与发酵工

业》学术期刊主编、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朝晖，男，54岁，在职硕士研究生，副高级工程师。 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销售部副部

长、技术服务部部长、副总工程师，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生物营养技术中心总经理。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子忠，男，51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烘焙

面食党总支书记，烘焙面食业务中心总经理。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药

业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安琪纽特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刘劲松，男，52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烘焙

国际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安琪酵母（湖北自贸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总经理。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国际业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安琪

酵母（湖北自贸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琪酵母（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杜支红，男，48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酵母抽提物事业部

副部长、抽提物业务海外市场总监、生物技术事业部总经理、微生物营养事业部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烘焙面食党总支书记、烘焙面食业务

中心总经理、特种酶事业部总经理，安琪酶制剂（宜昌）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湖北安

琪森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湖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覃光新，男，52岁，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部长。 现任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纪委副书记、纪委办公室主任，湖

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湖北三峡生物医药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监事，安琪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覃先武，男，53岁，在职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宜昌市食用酵母基

地主任助理、生产部经理，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安全管理者代表、安全总监。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路，男，46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部长。 现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298� � �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2022-049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8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4月18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李林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审议

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李林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2025年4月18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宏裕包材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临2022-051号”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针对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一）本次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

规定。

（二）本次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三）在本次季度报告发布前，本会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4月19日

附件：个人简历

李林：男，50岁，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宜昌市食用酵母基地财务部经

理，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发展部部长。 现任湖北安

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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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

有关条款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议案》《修改〈公司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议案》《修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有关条款的议案》《修改〈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

细则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修改情况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决策和经营层人员的产生， 优化董事

会和经营班子的人员结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

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特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并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决策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优化董事

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特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并制定本

实施细则。

第二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是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设

立的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

选进行遴选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第二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是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设

立的专门工作机构， 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人选进行遴选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第三条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七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四名。

第三条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五至七名董事组成，成员中独立

董事应当占多数。

第八条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资产规模和股权结构对董事

会的规模和构成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二）研究董事、经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向董

事会提出建议；

（三）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选；

（四）对董事候选人和经理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五） 对必须提请董事会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六）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八条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资产规模和股权结构对董事

会的规模和构成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二）研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向

董事会提出建议；

（三）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四）对董事候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进行审查并提

出建议；

（五）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条 提名委员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研究公司董事、经理人选的当选条

件、选择程序和任职期限，形成决议后备案并提交董事会

通过后遵照实施。

第十条 提名委员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研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

当选条件、选择程序和任职期限，形成决议后备案并提交董

事会通过后遵照实施。

第十一条 董事、经理人员的选任程序：

（一） 提名委员会应积极与公司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和交流，研究公司对新董事、经理人员的需求情况，并形成

书面材料或提案；

（二）提名委员会可在公司、控股（参股）公司或其他

公司内部以及人才市场等广泛搜集董事、经理人选；

（三）搜集初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任职或兼职等情况，形成书面材料；

（四） 提名委员会就拟提名人与公司及公司股东进行

了广泛协商。

（五）征得被提名人对提名的同意，否则不能将其作为

董事、经理人选；

（六）召集提名委员会会议，根据董事、经理的任职条

件，对初选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七）在选举新的董事和聘任新的经理人员前，向董事

会提出董事候选人和新聘经理人选的建议和相关材料；

（八）根据董事会决议和反馈意见进行其他后续工作。

第十一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程序：

（一）提名委员会应积极与公司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

交流，研究公司对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需求情况，并形成

书面材料或提案；

（二）提名委员会可在公司、控股（参股）公司或其他公

司内部以及人才市场等广泛搜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三）搜集初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

全部任职或兼职等情况，形成书面材料；

（四）提名委员会就拟提名人与公司及公司股东进行了

广泛协商。

（五）征得被提名人对提名的同意，否则不能将其作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六）召集提名委员会会议，根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职条件，对初选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七） 在选举新的董事和聘任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前，向

董事会提出董事候选人和新聘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建议和

相关材料；

（八）根据董事会决议和反馈意见进行其他后续工作。

第十二条 提名委员会会议不定期召开，并于会议召开前七

天通知全体委员。 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

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应是独立董事）主持。

第十二条 提名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通知

应于会议召开前7日以邮件或者其他方式送达全体委员。 因

情况紧急，需要召开临时会议的，可于会议召开前2日通过

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

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应是独立董事）主

持。

二、《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修改情况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七名董事组成， 其中包括四名

独立董事。

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五至七名董事组成。

第七条 战略委员会下设投资评审小组， 由公司总经理任

投资评审小组组长，另设副组长1—2名。

第七条 战略委员会下设工作机构小组，负责日常工作联络

和会议组织等工作。

第十条 投资评审小组负责做好战略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

备工作，提供公司有关方面的资料。

（一）由公司相关部门或控股（参股）企业负责人上报

重大投融资、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的意向、初步实施计

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合作方的基本情况等资料；

（二）由投资评审小组进行初审，签发立项意见书；

（三）公司相关部门或控股（参股）企业对外进行协

议，合同、章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洽谈并上报投资评审小

组；

（四）投资评审小组进行评审，签发书面意见，并向战

略委员会提交正式提案。

第十条 工作机构小组负责做好战略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

备工作，提供有关方面的资料：

（一）由公司有关部门或控股（参股）企业上报的重大

投资融资、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的意向、初步可行性报告

以及合作方的基本情况等资料；

（二）公司有关部门或者控股（参股）企业的有关的协

议、合同、章程等材料；

（三）工作机构小组对上述材料进行评审，并向战略委

员会提交正式提案。

第十一条 战略委员会根据投资评审小组的提案召开会

议，进行讨论，将讨论结果提交董事会，同时反馈给投资评

审小组。

第十一条 战略委员会根据工作机构小组的提案召开会议，

进行讨论，将审议结果提交董事会，同时反馈给工作机构小

组。

第十二条 战略委员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根据需要

也可召开临时会议，临时会议由战略委员会委员过半数提

议召开。 正常情况下会议召开前七天须通知全体委员，会

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

委员主持。

第十二条 战略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通知

应于会议召开前7日以邮件或者其他方式送达全体委员。 会

议由主任委员主持， 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

委员主持。 情况紧急，需要召开临时会议的，可于会议召开

前2日通过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第十五条 投资评审小组负责人可列席战略委员会会议，

必要时亦可邀请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第十五条 工作机构小组人员可列席战略委员会会议，必要

时亦可邀请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修改情况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条 为强化董事会的决策功能，做到事前审计、专业审

计，确保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规

定，公司特设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并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强化董事会的决策功能，做到事前审计、专业审

计，确保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

特设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并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四条 公司须为审计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审计

委员会履行职责时，上市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须给予配

合。

第四条 公司应当为审计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审计

委员会履行职责时，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应当给予配合。

第五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七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五名，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五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五至七名董事组成，委员中至少

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六条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董事长、 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

事或者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提名， 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审计委员会成员原则上应当独立于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

管理事务。

第六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原则上应当独立于公司的日常经

营管理事务。 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勤勉尽责，切实有效地监

督、评估上市公司内外部审计工作，促进公司建立有效的内

部控制并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报告。

第七条 审计委员会全部成员均须具有能够胜任审计委员

会工作职责的专业知识和商业经验。

第七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具备履行审计委员会工作职

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一名，负责主持

委员会工作；主任委员在委员内选举产生，由独立董事担

任，并报请董事会批准产生。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须具备会

计或财务管理相关的专业经验。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应当占多数并担任召

集人，担任召集人的委员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二）指导内部审计工作；

（三）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四）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五）协调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

计机构的沟通；

（六） 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及相关法律法规中

涉及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二）监督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

（三）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四）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

（五）协调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

计机构的沟通；

（六）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及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中涉及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的职

责须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一）评估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特别是由

外部审计机构提供非审计服务对其独立性的影响；

（二）向董事会提出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的建议；

（三）审核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费用及聘用条款；

......

审计委员会须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无管理层参加的与

外部审计机构的单独沟通会议。 董事会秘书可以列席会

议。

第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的职

责须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一）评估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特别是由

外部审计机构提供非审计服务对其独立性的影响；

（二）向董事会提出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的建议；

（三）审核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费用及聘用条款；

......

审计委员会行使前款第（二）（三）项职权时，不受公司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不

当影响。

审计委员会应当督促外部审计机构诚实守信、 勤勉尽

责，严格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严格执行内部控制

制度，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核查验证，履行特别注意义

务，审慎发表专业意见。

第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审阅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

表意见的职责须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一）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

整性和准确性提出意见；

（二）重点关注公司财务报告的重大会计和审计问题，

包括重大会计差错调整、重大会计政策及估计变更、涉及

重要会计判断的事项、导致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

事项等；

（三）特别关注是否存在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欺诈、舞弊

行为及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四）监督财务报告问题的整改情况。

第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应当审阅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

对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提出意见，重点

关注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重大会计和审计问题， 特别关注

是否存在与财务会计报告相关的欺诈、 舞弊行为及重大错

报的可能性，监督财务会计报告问题的整改情况。

第二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由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召集和主持。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不能或者拒绝履行职

责时，应指定一名独立董事代为履行职责。

召开会议应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 议程及

会议有关材料应在发送会议通知的同时发出。 会议召开

前，委员应充分阅读会议资料。

第二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由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召集和主持。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不能或者拒绝履行职责

时，应指定一名独立董事代为履行职责。

召开会议应于会议召开前七日通知全体委员。 议程及

会议有关材料应在会议召开前至少两天向全体委员提供足

够的资料，会议召开前，委员应充分阅读会议资料。

第二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每年须至少召开四次定期会议。

审计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召开临时会议。 当有两名以上

审计委员会委员提议时，或者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认为有必

要时，可以召开临时会议。

第二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每年须至少召开四次定期会议。

审计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召开临时会议。 临时会议通知

应于会议召开前2日通过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发出。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修改情况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董事是指在本公司支取薪酬的董事

长、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由总经理提请董事会

认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董事是指在本公司支取薪酬的董事长、

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六名外部董事组成，委员

由董事长，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或者全体董事的三分之

一提名，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五至七名外部董事组成。

第七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下设考核小组，专门负责提供公

司有关经营方面的资料及被考评人员的有关资料，负责筹

备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并执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有

关决议。

第七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下设工作机构小组， 专门负责提

供公司有关经营方面的资料及被考评人员的有关资料，负责

筹备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并执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有

关决议。

第十三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并

于会议召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 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

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主持。

第十三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并于

会议召开前7日通知全体委员，因情况紧急，需要召开临时会

议的， 于会议召开前2日通过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 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

一名委员主持。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中其他条款不变。修改后的《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

细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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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与行业相关的定期

数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食品制造 （2022年修

订）》的相关要求，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现将2022年第一季度与行业相关的定期经营数

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主营业务相关经营情况

（一）产品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 本期营业收入

酵母及深加工产品 220,691.70

制糖产品 36,277.06

包装类产品 10,693.86

奶制品 1,565.46

其他 30,933.00

总计 300,161.07

（二）销售渠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 本期营业收入

线下销售 196,504.54

线上销售 103,656.53

总计 300,161.07

（三）地区分布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 本期营业收入

国内 216,721.07

国外 83,440.00

总计 300,161.07

二、报告期经销商情况

单位：个

区域

报告期末

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

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

减少数量

国内 16057 481 468

国外 4323 162 0

总计 20380 643 468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上接B197版）


